
臺北市政府 89.06.29. 府訴字第八九０五四九八九００號訴願決定書

訴　願　人　○○○

原處分機關　臺北市政府工務局公園路燈工程管理處

　　右訴願人因建築物拆遷補償事件，不服原處分機關八十六年十月六日北市工公秘字第八

六六二四三三六００號及八十六年十二月三十日北市工公配字第八六六三一七三一００號函

所為之處分，提起訴願，本府依法決定如左：

　　　　主　　文

　　訴願駁回。

　　　　事　　實

一、本府為興辦北投○○號公園工程，報經行政院七十七年五月五日臺內地字第五九五六七

　　四號函准予徵收本市北投區○○段○○小段○○地號等四十三筆土地，並以八十一年六

　　月二十九日公告地上、下物拆遷事宜，用地範圍內應拆除本市○○路○○號建物，經原

　　處分機關查認所有人為○○○，故以○君為對象，造冊核算各項補償費，計新臺幣一、

　　四八七、一三六元。嗣○○○、○○○表明該建物為渠等所共有，並於八十五年七月二

　　十二日請求本市市議會為民服務中心進行協調；另訴願人亦以共有人身分於八十六年四

　　月十日參加「市長與民有約」，請求發予補償費，經原處分機關以八十六年十月六日北

　　市工公秘字第八六六二四三三六００號函復予以否准，訴願人主張其為系爭建物共有人

　　之一，對上開函復表示不服，於八十六年十一月六日向本府提起訴願。

二、另訴願人訴稱其所共有本市○○路○○號建物，亦屬前開工程用地範圍內應拆除建物，

　　經原處分機關認定部分屬合法建物，部分屬該合法建物之附屬建物，附屬建物部分乃依

　　違章建築處理，並於八十三年十二月十二日與訴願人等達成拆遷補償費計算協議，八十

　　四年二月十五日訴願人等與本市○議員○○會同原處分機關辦理會勘，就附屬建物之認

　　定作成會勘意見：「......該建物確係和合法建物為一整體，唯部分經過整修，以致誤

　　認，本處當重新核實計價，免業主權益受損，......。」之會勘紀錄，八十四年二月十

　　七日領取附屬建物拆遷處理費及辦理該建物之拆除清運工程。嗣○○○以共有人身分於

　　八十六年四月十日參加「市長與民有約」，主張系爭建物為合法建物，請求發予補償費

　　之差額，經原處分機關以八十六年十月六日北市工公秘字第八六六二四三三六００號函

　　復予以否准。訴願人復於八十六年十二月八日致函原處分機關（同年十二月十五日收文

　　），申請補發補償費差額，仍經原處分機關以八十六年十二月三十日北市工公配字第八

　　六六三一七三一００號函復予以否准。訴願人不服，於八十七年一月二十三日向本府提

　　起訴願。訴願期間，訴外人○○○以八十七年五月五日申請書要求更正訴願人為其名義



　　，並以八十七年八月十九日申請書表明委任訴願人及訴外人○○○二人為代理人。

三、嗣經本府改列○○○為訴願人，並以八十七年九月十七日府訴字第八七０七二九六七０

　　０號訴願決定：「訴願駁回。」訴願人不服，提起再訴願，經內政部以八十八年一月二

　　十二日臺內訴字第八八０二０六五號再訴願決定：「再訴願駁回。」訴願人仍不服，提

　　起行政訴訟，經行政法院以八十九年度判字第八五五號判決：「再訴願決定及訴願決定

　　均撤銷。」理由略為：「......一、按現行訴願法並無如民事訴訟法有關於訴之變更之

　　規定，故依法得提起訴願之人於提起訴願書而繫屬訴願機關後，自不得由訴願人任意將

　　訴願之主體變更，否則程序即非適法。訴願機關值此情形，仍應就原訴願人訴願之內容

　　判斷後而為決定。倘訴願機關任由原訴願人將訴願之主體變更，並逕對變更後之訴願人

　　為訴願之決定，即有對原訴願人未為訴願決定及對非訴願人為訴願決定之違法......二

　　、......上開訴願案件中之訴願人原為『○○○』，惟原告擅將訴願人變更為『○○○

　　」或『○○○等』，已非適法；而臺北市政府之訴願決定逕以『○○○』為訴願人，而

　　為訴願駁回之決定，則是項決定顯未對原訴願人『○○○』為之，卻對非訴願人『○○

　　○』為之，揆諸首揭說明，即屬違法。再訴願決定未查及此而予以糾正，乃採訴願決定

　　之相同見解，認被告否准原告請求核發拆遷補償費之申請及訴願決定均無不合，而維持

　　訴願之決定，自欠妥適......然訴願及再訴願決定既均有可議，原告指摘訴願及再訴願

　　決定違法，即非無理由......」爰依行政法院判決意旨重為本件訴願決定。

　　　　理　　由

壹、按現行訴願法並無如民事訴訟法有關於訴之變更之規定，故依法提起訴願後，自不得由

　　訴願人任意將訴願之主體變更。本件訴願期間，訴外人○○○以八十七年五月五日申請

　　書要求更正訴願人為其名義，並以八十七年八月十九日申請書表明委任訴願人及訴外人

　　○○○二人為代理人，核屬訴願之主體變更，依法應不得為之，合先敘明。

貳、關於○○路○○號建物部分：

一、本件原處分發文日（八十六年十月六日）距訴願提起日期（八十六年十一月六日）已逾

　　三十日，惟原處分機關未查告送達時間，訴願期間無從起算，自無訴願逾期問題，合先

　　說明。

二、按臺北市舉辦公共工程對合法建築及農作改良物拆遷補償暨違章建築處理辦法第一條規

　　定：「臺北市政府為處理舉辦公共工程用地內，拆遷補償合法建築改良物及農作改良物

　　暨處理違章建築，特訂定本辦法。」第三條規定：「本辦法所稱合法建築物及違章建築

　　，係指左列各款：一、合法建築物......（二）本市改制後編入之六個行政區內都市計

　　畫公布前之建築物。......３士林區、北投區：五十九年七月四日公告。......二、違

　　章建築：（一）五十二年以前之舊有違章建築。（二）五十三年至七十七年八月一日合

　　於七十七年八月一日府工建字第二六一三七八號公告修正『臺北市拆除違章建築認定基



　　準』前之違章建築。」第七條規定：「估定合法建築物補償價額及違章建築處理費用，

　　應由用地機關會同有關機關派員查明左列事項：一、合法建築物：（一）建築物門牌號

　　碼。（二）建築物所有權人之姓名及地址。（三）建築物構造、面積、用途（營業或住

　　家、自用或出租）。（四）建築年月。（五）附屬設施。（六）自用或租賃現住人口。

　　（七）建築基地地目、地號、所有權人及土地使用權利。（八）建築物他項權利登記情

　　形。二、違章建築：（一）戶口遷入或門牌編釘證明。（二）原始設立稅籍之完納稅捐

　　證明。（三）繳納自來水、電費收據或證明。」

三、本件訴願及補充理由略謂：

（一）系爭建物係訴願人祖先於日據時期即已興建，借住人○○○既非興建人更非地上權人

　　　，原處分機關公然將補償費發給借住人，置訴願人權益於不顧，明顯圖利借住人。本

　　　案前經本市市議會市民服務中心協調，並經會勘，咸認係訴願人房屋，原處分機關亦

　　　派員在場，並無異議。

（二）訴願人所有土地既未租予○○○，更未設定地上權，如何會准其興建房屋？訴願人祖

　　　先同情○○○，使其無償借住，並非贈與，原處分機關忽視訴願人祖先曾居住過系爭

　　　建物之事實，擅將補償費發給借住人。

（三）本案曾請臺北市議會○○○議員調處，該處亦允諾發給補償費，不知原處分機關事後

　　　竟否認在議會所作之承諾。

（四）○○○借住系爭建物，其設籍戶籍資料及繳納水電費單據係正常現象，並不能證明為

　　　其所有建物，否則難道一般承租人之戶籍及水電要出租人負擔？

四、卷查系爭建物無所有權登記，依訴願人提供本市北投區戶政事務所致○○○之八十五年

　　三月七日北市投戶字第四八四八號簡便行文表影本載以：「查本區原○○里○○巷○○

　　號房屋門牌於民國五十九年十月十五日改編為○○街○○巷○○弄○○、○○、○○、

　　○○號等四戶門牌，民國七十四年十二月十四日再依序改編為○○路○○號、○○路○

　　○巷○○、○○號及○○路○○號，復請查照。」及本市稅捐稽徵處北投分處致○○○

　　、○○○之八十五年二月二十七日北市稽北投乙字第００三四五六號函載以：「臺端申

　　請本市北投區○○里○○巷○○號房屋納稅義務人迄今有無變更乙案......二、依據本

　　分處現有房屋稅籍紀錄表記載，於初次設籍時（依前○○山管理局房捐調查表記載民國

　　四十年下期即有課稅）納稅義務人為○○○君......民國六十年依前陽明山管理局房屋

　　稅籍登記表記載（門牌整編為○○街○○巷○○弄○○號），納稅義務人○○○君死亡

　　，另登錄納稅義務人為○○○等二人......三、首揭稅籍資料僅證明該址房屋稅籍供課

　　稅使用，並非產權證明；又實地現有房屋構造、層數、面積等如有與記載資料不符（包

　　括原稅籍房屋拆除改建或增建），請由所有權人依房屋稅條例第七條規定，向本分處另

　　行申報辦理釐正新設房屋稅籍。」是依上開處理辦法第七條規定，原處分機關自應查明



　　系爭建物之所有權人。

五、原處分機關答辯指稱系爭房屋於八十一年六月二十九日辦理公告後，直至八十二年四月

　　，始有關係人○○○檢具民國五十八年即已設籍之戶籍資料、繳納電費收據（用戶名稱

　　為○○○，收費月份為八十二年四月），及臺灣電力公司北北區營業處致○○○之八十

　　二年五月十八日北北費核代字第一三號書函證明該址裝表供電年月為民國五十年一月；

　　在無其他關係人出面主張權利之情形下，原處分機關乃認○君為系爭建物之所有人，發

　　給各項補償費，自非無據。且依前揭本市稅捐稽徵處北投分處函及本市北投區戶政事務

　　所簡便行文表以觀，有房屋稅籍紀錄者為門牌整編前之○○街○○巷○○弄○○號，即

　　本市○○路○○號建物，尚無從證明本件系爭標的本市○○路○○號建物有稅籍資料。

　　又，依卷附○○○（八十三年死亡）之子○○○、○○○、○○等於八十六年八月二十

　　五日在原處分機關所製作之協調紀錄中，雖不否認係向訴願人等租用土地，惟稱該建物

　　早於民國六十五年被颱風吹垮，係由○○○自行夥同友人○○○等人重建，有○君於該

　　協調紀錄中簽名立證及系爭建物整建前後之照片為證。則系爭建物產權既有爭執，已非

　　原處分機關所能認定，訴願人自應先就該私權爭執訴請司法機關解決，俾以澄清其房屋

　　所有權屬。在訴願人未能證明系爭建物確為其所有之前，原處分機關前依既有資料所為

　　認定並進而核發各項補償費，揆諸首揭規定，尚無不合，從而原處分否准訴願人發給補

　　償費之請求，應予維持。

參、關於○○路○○號建物部分：

一、按訴願法第九條第一項規定：「訴願自機關之行政處分書或決定書達到之次日起，應於

　　三十日內提起之。」

　　行政院暨所屬各級行政機關訴願審議委員會審議規則第十三條第三項規定：「第一項第

　　二款期限之遵守，以受理訴願機關實際收受訴願書之日期為準。訴願誤向非管轄機關提

　　起者，以該非管轄機關實際收受訴願書之日期為準。期限之末日為星期日......以其次

　　日代之......」

　　行政法院六十一年度裁字第二四號判例：「訴願及行政訴訟，均係對於未確定之行政處

　　分，請求救濟之方法，若行政官署之處分已經確定，自不得更藉行政爭訟程序請求救濟

　　。本件原告於行政處分確定後，復就同一事由向臺灣省政府陳情，經該府指復不准，此

　　項指復僅係重申維持原處分之意旨，並非就新事實所為之新處分，乃原告竟對此指復通

　　知向內政部及行政部一再訴願，並提起行政訴訟，顯係對已確定之行政處分，更事爭訟

　　，自非合法。」六十二年度判字第五八三號判例：「提起訴願應自官署原處分書達到之

　　次日起三十日內為之，逾期則原處分即歸確定，如仍對之提起訴願，即為法所不許。」

二、本件訴願人主張系爭建物為合法建物，而非原處分機關所認定之附屬建物，請求補發補

　　償費差額，經原處分機關以八十六年十月六日北市工公秘字第八六六二四三三六００號



　　函復予以否准，雖原處分機關未予查告該函之送達日期，惟該函對訴願人另案就本市○

　　○路○○號建物拆遷補償事件併予答復，訴願人就該案亦已於八十六年十一月六日向本

　　府提起訴願，此有蓋有本府訴願審議委員會收文戳之該案訴願書影本在卷可稽，足證訴

　　願人至遲在八十六年十一月六日前已收受該函，是訴願人自應於收受該函後三十日內提

　　起訴願，始合程序。惟訴願人遲於八十六年十二月十五日始向原處分機關重為請求補發

　　補償費差額之請求，此有蓋有原處分機關收文戳之申請書影本附卷可稽，縱視其為不服

　　原處分之意思表示，亦顯逾三十日之法定不變期間，依首揭規定及行政法院六十二年度

　　判字第五八三號判例意旨，原處分業告確定。雖原處分機關嗣再以八十六年十二月三十

　　日北市工公配字第八六六三一七三一００號函復予以否准，且訴願人亦對該函提起訴願

　　，揆諸首揭行政法院六十一年度裁字第二四號判例意旨，自為法所不許。

肆、綜上論結，本件○○路○○號建物部分訴願為無理由；○○路○○號建物部分訴願為程

　　序不合，本府不予受理，爰依訴願法第十七條第一項前段及第十九條前段之規定，決定

　　如主文。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張明珠

　　　　　　　　　　　　　　　　　　　　　　　　　　　　　　　　　　委員　黃茂榮

　　　　　　　　　　　　　　　　　　　　　　　　　　　　　　　　　　委員　楊松齡

　　　　　　　　　　　　　　　　　　　　　　　　　　　　　　　　　　委員　薛明玲

　　　　　　　　　　　　　　　　　　　　　　　　　　　　　　　　　　委員　王惠光

　　　　　　　　　　　　　　　　　　　　　　　　　　　　　　　　　　委員　陳　敏

　　　　　　　　　　　　　　　　　　　　　　　　　　　　　　　　　　委員　曾巨威

　　　　　　　　　　　　　　　　　　　　　　　　　　　　　　　　　　委員　黃旭田

　　　　　　　　　　　　　　　　　　　　　　　　　　　　　　　　　　委員　劉興源

　　　　　　　　　　　　　　　　　　　　　　　　　　　　　　　　　　委員　曾忠己

中　　 華　　民　　國　　八十九　　年　　六　　月　　二十九　　日　　　 

　　　　　　　　　　　　　　　　　　　　　　　　　　　　　　　　　　市長　馬英九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張明珠　決行


